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助保贷业务风险补偿

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市直各部门，中、区直垂直管理单位，

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乌兰浩特市助保贷业务风险补偿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13 年 9 月 17 日



乌兰浩特市助保贷业务风险补偿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市小微企业的扶持，促进小微企业健康

快速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根据国家及自治

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小微企业“助保贷”业务风险补偿，是

指市财政对合作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池”中的企业提供助保贷

信贷服务所产生的风险按一定比例进行补偿。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小微企业池”是指由市政府助保金管

理机构和合作金融机构共同认定，缴纳助保金后办理“助保贷”

业务的优质小微企业群体。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合作金融机构是指和市政府签订了小微

企业助保贷协议，向小微企业池中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

第五条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与合作金融机构签订小微企业

助保贷协议后，为小微企业池中的企业提供贷款风险补偿金，合

作金融机构最多按风险补偿金的 10 倍发放贷款。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负责会同合作金融机构制定和

修改《助保贷风险补偿办法》，负责与合作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

议，审核并拨付市政府补偿金，并开展绩效考评工作，提出调整

贷款补偿比例的建议。

第七条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负责组件并指导助保金管理机

构工作，协调合作金融机构与助保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对接。

第八条 “助保贷”贷款风险补偿范围限于“小微企业池”

中的企业。

第九条 票据融资及非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不属于市政

府风险补偿范围。

第三章 补偿程序

第十条 合作金融机构在对“小微企业池”中企业考察后，

独立决策提出贷款意向。合作金融机构和贷款企业签订借款合同

及相关协议后，应及时抄送市金融办。

第十一条 “小微企业池”中的企业，按规定比例交纳助保



金，合作金融机构为其发放贷款后，该笔贷款正式纳入市政府风

险补偿范围。

第十二条 当“小微企业池”中企业贷款逾期 1 个月时，合

作金融机构可启动代偿程序，由合作金融机构通知助保金管理机

构，由企业缴纳的助保金先行代偿，同时由合作金融机构启动债

务追偿程序。

第十三条 当企业助保金不足时，不足的部分由合作金融机

构向市金融办提出补偿申请，由市政府风险补偿资金和合作金融

机构按比例分摊，市政府与合作金融机构的分担比例为各 50%，

代偿额度超过企业助保金及市政府风险补偿金部分由银行承担。

第十四条 在实施助保金代偿活市政府风险补偿以后，助保

金管理机构委托贷款银行执行债务追偿程序。追索回的资金或企

业恢复还款追回的资金在抵扣追索费用、违约金后，先偿还银行

债权，剩余部分先行补回“政府风险补偿金”，再补回“企业助

保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乌兰浩特市财政局负责监督市政府专项担保资金

的合理使用，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对整体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六条 贷款企业如发生违反财经纪律、提供虚假信息、

骗取市政府专项担保资金的行为，由助保金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同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相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由于恶意逃避债务导致市政府补偿和银行贷款损

失的贷款企业，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和合作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

况将贷款企业人及责任人列入诚信黑名单。

第五章 附 则

第六章

第十八条 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的申报、审核，以及财务补

偿资金的申请、审核、拨付程序等有关操作规程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乌兰浩特市“助保贷”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